
【字体：大 中 小】  

商标评审委员会关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商标评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4年05月07日  来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商标评审委员会关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商标评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商评综字（2014）第1号

　　2013年8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商标法将于2014年5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也将于2014年5月1日起施行。为便于当事人依法主张权利，现就商标评

审案件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于申请人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已经提出申请商标评审委员会尚未审结的争议案件，

商标评审委员会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参照无效宣告案件进行审理，作出关于无效宣告请求的裁

定。

　　二、商标局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作出的异议裁定，当事人于2014年5月1日前（不包括5月1

日）收到的，可以提出异议复审申请，符合15天法定复审期限的，商标评审委员会予以受理。

　　三、申请人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商标评审申请，应当按照公布的文书格式（参见附件）填写

申请文件。当事人应当按照公布的文书格式（参见附件）提交文件材料。以纸质方式提交的文件材

料，应当打字或者印刷。

　　四、提出商标评审申请应当缴纳费用。未缴纳费用的，商标评审委员会不再通知申请人予以补

正，将依照修改后的商标法实施条例做出不予受理决定。

　　附件：商标评审案件文书格式

　　（可自以下网址下载：http://www.saic.gov.cn/spw/wsxz/、http://www.saic.gov.cn/ywbl/

zxbl/bgxz/xshbpsh/

　　http://sbj.saic.gov.cn/sbsq/xshqshsh/）

　　1、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书（首页）

　　2、驳回商标注册申请复审申请书（正文样式）

http://www.saic.gov.cn/spw/wsxz/
http://sbj.saic.gov.cn/sbsq/xshqshsh/


　　3、商标不予注册复审申请书（首页）

　　4、商标不予注册复审申请书（正文样式）

　　5、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书（首页）

　　6、撤销注册商标复审申请书（正文样式）

　　7、注册商标无效宣告复审申请书（首页）

　　8、注册商标无效宣告复审申请书（正文样式）

　　9、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书（首页）

　　10、注册商标无效宣告申请书（正文样式）

　　11、商标异议复审申请书（首页）

　　12、商标异议复审申请书（正文样式）

　　13、商标评审代理委托书（样式）

　　14、撤回商标评审申请书（样式）

　　15、商标评审案件申请材料目录（参考样式）

　　16、商标评审案件答辩材料目录（参考样式）

　　17、原异议人参加不予注册复审意见材料目录（参考样式）

　　18、商标评审案件证据目录（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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